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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恒宇伟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补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0年 4月 29 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怀柔区支行（以下简称

“邮储怀柔支行”）与公司签署《小企业授信额度合同》（1101192310012004000

2），授予公司授信额度 100万元，授信期限自 2020年 4月 28日至 2021年 4月

27日止；邮储怀柔支行与陈锡文签署《小企业最高额保证合同》（110119231006

20040002），由陈锡文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同日，邮储怀

柔支行与公司签署《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1011923100220040006），向公

司发放短期借款 1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贷款期限为 12个月。 

2020年 6月 19 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淀支行（以下简称“中行

海淀支行”）与公司签署《授信额度协议》（G16E2010391），授予公司授信额度 1

000万元，授信期限自协议生效之日起至 2021 年 6月 21日止；中行海淀支行与

陈锡文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BG16E2010391Z）和《最高额抵押合同》（DG16

E2010391Z），由陈锡文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和最高额抵押担保，抵押物

为陈锡文名下不动产一套。同日，中行海淀支行与公司签署《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20103950101），向公司提供借款金额 1000万元，用于支付采购款、技术服务

费、技术人员工资及劳务外包费，借款期限 12个月，自实际提款日起算。公司

于 2020年 7月 22日一次性提款。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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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补充审议公司向银行贷款并由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一）、《关于补充审议公司

向银行贷款并由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二），上述议案表决情况均为同意 4 票、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陈锡文回避表决，上述两个议案尚需提交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自然人 

姓名：陈锡文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一号东一区 

关联关系：陈锡文系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关联方为公司贷款提供担保，不向公司收取任何费用。本次关联交易属于关

联方对公司发展的支持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陈锡文为公司获得邮储怀柔支行 100万元授信额度并贷款 100万元提供最高

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陈锡文为公司获得中行海淀支行 1000 万元授信额度并贷款 1000 万元提供

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和最高额抵押担保。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目的是为了补充流动资金需求，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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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增加公司的流动资金，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目录 

《北京恒宇伟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北京恒宇伟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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